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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數額較多，除 1954 年產

生的第一屆和 1959年產生的第二屆人數保持在 1,000

人左右(具體為 1,226 人)之外，之後每屆人數基本保

持在 3,000 人左右的規模，如 1964 年產生的第三屆

3,040 人，1975 年產生的第四屆 2,885 人，1978 年產

生的第五屆 3,497 人，1983 年產生的第六屆 2,978 人，

1988 年產生的第七屆 2,978 人，1993 年產生的第八屆

2,977 人，1998 年產生的第九屆 2,980 人，2003 年產

生的第十屆為 2,985 人，2008 年產生的第十一屆為

2,987 人，2013 年產生的第十二屆為 2,987 人。1 第

一屆和第二屆全國人大代表僅為 1,000 人多一點是因

為當時會議場所懷仁堂的座位數所限，之後每屆全國

人大代表人數保持在 3,000 人左右的規模是因為修建

成的人民大會堂第一層大會議室的座位數為 3,000 人

左右，這種數額確定的依據體現的正是追求盡可能多

的人大代表，以體現廣泛的代表性，只是局限於現實

的會議場所的條件，不得不限定在一個數額範圍內。2 

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出，現實隱含的關於全國人大代

表數額的邏輯觀念是：代表人數越多，代表性程度就

越高。“一般而言，一個社會中代表性的程度會隨着

代表數目的增加而增加。”3 中國的實際情況是，國

大人多，有 56 個民族，逾 2,000 個縣，各階級、各階

層、各民族、各地方、各方面、各政黨在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都需要有適當數額的代表，代表人數不宜太

少，太少了不足以體現代表性。4 

從知網、北大法寶等學術資料數據庫檢索的學術

資料來看，研究全國人大代表數額的學術論文和著作

關於該問題的認識基本一致，即認為人大代表人數不

宜過多，過多了影響人大代表履行職責的效能，當前

應減少全國人大代表的人數。但是，對全國人大代表

數額進行專題研究的論著極少，而且都是一般性的認

地應減少全國人大代表數額，缺乏嚴謹的科學論證。

對該問題進行研究的路徑主要集中在兩條綫上：一是

進行中外對比，列舉出西方各國代議機構議員數額的

多少，從而論證全國人大代表人數過多，因此提出要

減少全國人大代表數額。5 二是從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的會議成本和效率及全國人大代表履職現狀中存在

的問題出發，提出以人大代表數額作為體現人大代表

代表性程度較高的理由不夠充分，並且認為恰恰是人

大代表人數過多導致人大代表代表性缺失，從而論證

全國人大代表數額應大幅減少的應然性。6 國外代議

機關議員數額較少，西方主要發達國家議員人數一般

在 500-1,000 人之間，只有英國議員在 1,000 人以上。

世界上其他國家議員人數在 100-500 人之間，議員在

100 人以下的主要是些小國。7 這些數據具有相對的

參考價值，但本身不能以此作為論證全國人大代表人

數過多的主要理由。 

筆者認為，對全國人大代表數額進行研究不應僅

僅在具體的數額問題上爭執不休。現在學界比較注重

性質問題定量分析，反過來，數額問題也許只有進行

定性分析才能更透徹。代表性是人大代表的根本屬

性，代表性被人大代表把握和表現得如何，直接影響

代表作用的發揮。筆者在中國知網檢索題名為人大代

表代表性的文章僅有 34 篇，主要的包括龔宏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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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代表的代表性內涵探析》(《四川行政學院學報》

2011 年第 4 期)；譚君久、龔宏齡：《選舉視角下人大

代表的代表性淺析》(《湖湘論壇》2010 年第 2 期)；

袁兆霆：《試論人大代表代表性的完善》(《人大研究》

2010 年第 5 期)；黃登攀：《論人大代表代表性的保障

機制構建》(《人大研究》2009 年第 9 期)；楊小虎：

《人大代表的代表性研究》(《海南大學學報》人文

社會科學版 2008 年第 3 期)；劉淑君、楊平：《利益

主體多元化與人民代表的代表性》(《甘肅政法學院

學報》1999 年第 1 期)；張惠敏：《我國人大代表代表

性缺失分析》(《科學社會主義》2006 年第 2 期)；張

建民：《論人大代表的法理定位》(《嶺南學刊》2004

年第 6 期)；蕭勇：《論人大代表的“代表性”》(《求

實》2002 年第 2 期)。全國人大代表數額的確定的依

據主要在於全國人大代表代表性程度如何，因此對全

國人大代表數額問題的展開需要借助於人大代表代

表性這個概念作為分析的工具，進而對全國人大代表

數額與代表性的關係進行闡述。從研究現狀來看，這

方面的研究還是比較缺乏。全國人大代表數額與代表

性的關係可以分為正相關關係和反相關關係。正相關

關係主要是指全國人大代表人數越多，代表性越強。

負相關關係主要是指全國人大代表人數越多，代表性

越弱。因此，筆者嘗試從人大代表數額多－代表性強

和人大代表數額多－代表性弱兩組分析框架對全國

人大代表數額問題展開研究。  

 

 

二、關於數額多－代表性強的分析 
 

代表數額眾多在代表的廣泛性上有其特有的優

越性。一方面，正因為要考慮人口、地域、民族、黨

派等方方面面的複雜因素，使各地區、各部門、各行

業、各黨派和各界別的不同利益訴求在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都能夠得到反映和體現，這就要求在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內設置盡可能多的代表席位，以容納各方面的

民意代表；另一方面，也正因為代表數額眾多，能更

好地吸納各利益團體的民意代表參與對國家和社會

事務的管理，使之具有了更加廣泛的代表性，充分體

現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代議制民主的優越性。 

這背後反映的一個基本邏輯是：全國人大代表人

數與代表性的關係是正相關關係，即全國人大代表人

數越多，代表性越強。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實現人民

當家作主、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形式。因此，作為人

民當家作主的制度保障和載體的人民代表大會制

度，顯然應以充分地反映民意、最大限度地體現民意

為其最大價值追求。8 為最大可能地反映民意，一種

比較簡潔而明快的方式就是選舉出能代表社會方方

面面事務的龐大的人大代表群體。 

 

(一) 人大代表代表誰 
對人大代表代表誰的問題社會有一定的共識，即

“由誰選舉，從哪裏產生，就應對誰負責，為誰服務，

並接受其監督”。 9 代表們如果不能代表自己最瞭

解、最熟悉的地方、行業和社會群體的人們的利益，

就更不可能代表好全體人民的利益。沒有代表對特定

選民利益的瞭解和表達，就不可能集中起來產生真正

的共同利益，全體人民的利益也只有通過各特定部分

選民利益的綜合，才能真正產生出來。10 只有在大量

局部利益之間的相互而持久的碰撞和調整過程中，不

同利益群體的不合理要求才能被碰撞掉，各種利益群

體都能接受的合理要求才能被整合出來，最後才會形

成符合共同利益的結果。11 

但針對此學界也開始反思，對選民選出來的人大

代表是否只是代表選民的利益，還是應代表全國人民

的根本利益或整體利益進行了論辯。概括起來，代表

與選民的關係，主要可以分為三種：一是認為代表是

特定的選區或選民利益和意志的代表；二是認為代表

可不受選舉自己的選民的約束，只是在考慮選民利益

的基礎上，獨立、負責、創造性地行使代表職權；三

是認為代表不是特定選民利益的代言人，而是全體選

民意志和利益的集中代表者，由代表組成的代議機關

向全體人民負責。 

在目前的人大代表產生的過程中，由於中國共產

黨為了保證選舉的可控性，選舉人大代表實際成為了

一種安排人大代表的做法，使選舉所應有的競爭性大

打折扣。由此也使人大代表沒有外在的來自選民的壓

力去獲知選民的意志和利益，加上人大代表也沒有直

接與選民溝通的法定渠道和財政保障，人大代表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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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獲知選民意志和利益的方式只能是人大代表個

人的判斷。人大代表只能以自己的智識和能力來獨立

判斷選民的意志和利益，再根據此種判斷來行使代表

的職權。人大代表可以獨立判斷選民的意志和利益，

這是人大代表和選民的基本關係。12 

從現行實際情況來看，人大代表一經選出，就具

有了獨立主體地位，就具有自身的獨立判斷力。因

此，人大代表雖然要代表選舉自己的選民的利益，但

不應將選民與代表之間的關係假定得太密切，僵化地

強調人大代表只是選民利益的傳聲筒，而應理解到人

大代表一旦當選，他的履職行為應當以公共利益為依

歸。實際上，人大代表並沒有受選區和選舉自己的選

民的支配，代表大會上發言表決往往只是“空洞地”

代表人民，而不具體代表本選區選民的利益。而且有

些人大代表也不能確定地和某地區或某群體的選民

直接聯繫起來，比如有些人大代表和選舉自己的選民

甚至從來沒見過面，也從來不知道自己是那個地區或

群體中的人大代表，代表特定選民的利益無從談起。 

 

(二) 人大代表結構 
人大代表結構是指組成人民代表大會的各個方

面代表的比例與分佈情況，通常包括代表的年齡構

成、性別構成、民族構成、職業構成、黨派構成、文

化程度構成等內容，代表由工人、農民、幹部、知識

分子、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愛國人士、中共黨員、非中

共黨員、少數民族、婦女代表等構成。 

人大代表代表誰和人大代表結構緊密關聯。由於

認為誰選出來的人大代表，人大代表就應該代表誰，

某個群體的人大代表數額越多，該群體的利益就能更

多地被代表。於是，人大代表結構問題就凸現出來。

社會各方對現行人大代表結構指責頗多，主要是認為

人大代表中官員身份代表太多，基層代表太少，尤其

是強烈的批判在人大代表中缺少農民或農民工代

表，並認為由此導致官員的利益得到更多的關注，而

一些基層群眾尤其是農民或農民工的利益不能得到

很好地尊重，他們秉持的正是上述理念。也正因為如

此，現在官方當局一方面修改選舉法，實現城鄉同票

同權，一方面也不斷增加基層代表尤其是農民或農民

工代表的數額，以此對人大代表結構進行優化，保證

各階層、各界別都有適當數額的代表，以體現社會主

義民主的廣泛性。官方當局甚至將人民代表來自各個

方面從而具有廣泛的代表性作為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的一個優越性予以提倡。但是，這種對人大代表的比

例安排，必然要求對來自各個群體的人大代表數額予

以照顧，為了均衡這個結構比例，使人大代表數額不

得不保持一個比較大的規模。因為代表規模大有利於

在選舉中照顧到方方面面，減少選舉工作的難度。 

應該說，簡單地認為某個階層或人群的代表必然

是這個階層或群體中的成員，因此通過確定各類代表

的比例的辦法來保證社會各階層、各群體在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中佔據一定的比例，來保證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代表的廣泛性，這種理解是存在偏差的。龔宏齡認

為，通過確定各個階層代表比例的方法來保證各階層

利益的做法是一種認識上的誤區，進而批判了關於人

大代表應來自選民所在群體的觀點。13 現代社會利益

多元化，階層與階層之間、群體之間甚至區域之間相

互交叉融合，無法通過職業、性別、人數、財產或其

他可計量的指標和數據直接獲得對社會階層和群體

的判斷，很難準確判斷一個人是來自哪一個社會階

層、群體或行業，也難以精確地確定各個階層、行業

或人群應當佔有的代表比例數，而且即使代表來自與

其身份一致的某個階層或人群，那也難以確保這些代

表能夠並且願意擔當應有的重任。  

 

 

三、關於數額多－代表性弱的分析 
 

制度的存在要履行一定的功能，功能的履行要求

制度具有效率和能力。如果全國人大代表數額過多，

其效能就低，那麼它反映民意的功能就會受到限制，

其代表性程度就低。不能僅僅將代表性的內涵理解為

選出更多的代表，將代表數額的多少作為衡量代表性

程序實現的標尺。在強調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改革要擴

大代表來源的廣泛性和足夠多的代表數額的同時，不

能夠忽略了代表性內涵的另一個重要內容，那就是效

能。不管代表來源多麼廣泛，代表數額多大規模，如

果沒有效能，代表性也會喪失。因此，人大代表數額

本身並不能說明代表性程序如何，正如全國人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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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當前雖然保持了較大規模的人大代表數額，但民

意的反映，代表性程度的提高，仍然是個非常緊迫的

問題。 

 

(一) 規模困境 
中國人口多、地域廣，存在五十多個少數民族，

全國人大代表規模龐大有其必然性，但過多人大代表

數額的弊端是顯而易見的。人大代表數額過多，給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運行帶來了“低運行效率、高運

行成本”的難題，影響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效地行

使職權、履行職責、發揮作用。14 

會議是人大代表履行職責的主要方式，由於人大

代表數額較多，要以召開全體會議的形式討論議題就

比較困難，尤其是以全體會議審議議案的時候，只能

代之以各省市區為單位的代表團會議或者代表團小

組會議，並且只能以會議簡報等形式進行代表團或小

組之間簡單的意見溝通和交流，這導致小組會議和會

議交流地區化、地方主義及本位主義盛行等一系列弊

端，直接影響到會議的形式、議題的深入討論和會議

的效果。而且由於會議成本較高，因此會議時間不可

能很長，每個代表在全體大會上發表意見的時間較

少。代表們的意見沒有得到充分表達，議題也就沒能

得到充分的討論。同時，代表越多，普通代表的聲音

就越弱，作用就越小。相反，會議的主持人或召集者

聲音就越強，作用就越大。相對弱勢的普通代表的微

弱聲音往往更容易被淹沒和忽略。這就導致了目前實

際存在的部分領導人的意志主導了會議的整個過

程，從而與代表性的要求南轅北轍。 

 

(二) 效能低下 
時下，社會對人大代表履行職責的狀況指責頗

多，“儘管可喜的是，目前人大的立法功能和監督功

能都有所改善，但是這仍然無法改變一個事實：人大

職權不到位的現象仍然存在。”15 甚至，人民代表大

會被稱為“橡皮圖章”。16 從具體層面來講，人大代

表履行職責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缺席一年一度的

人代會；很少發言，也很少提出議案和建議；提建議、

批評和意見時，提“建議”、“意見”的多，提“批

評”的少 17；不聯繫或很少聯繫選民和群眾；代表意

識不端正，尤其有的領導幹部代表覺得自己當代表是

工作需要。 

全國人大代表數額過多，影響到人大代表的效能

感。一是人大代表人數眾多自然就降低了單個的人大

代表的影響力，人大代表對自己的代表權利往往產生

無力感。因此，適當縮小規模，才能提高運轉效率，

提高人大代表參政議政的積極性，確保人大代表切實

地履行憲法和法律所賦予的職權。二是以數量堆積質

量，具有很大的問題。人數多的話，其中必然會有一

部分素質好的代表或代表的履職總時間多些，用數量

堆積質量。從概率論角度講，代表越多，素質好的代

表可能越多，代表履職總時間多些。但是，在討論問

題發言機會均等時，就必然減少素質好的代表的發言

時間，如果在表決時，素質差的代表分析，判斷出現

差錯，最終必然要影響權力機關正確決定問題。一般

說來，用數量堆積質量是不可能的。而兼職工作的人

大代表越多，也不能當然地就得出履職總時間多些的

結論。三是規模較大，保證各方面都有一定數額人大

代表，但一般就很難保證素質。比如一個農民工代

表，他也許具有反映農民工群體利益的強烈願望，但

可能也會受到自身文化水平或表達能力的限制，不能

很好地認識到農民工群體的利益所在，或者即使認識

到了，但沒有能力清晰地表達出來。這就可能出現一

個令人尷尬的困境，那就是選舉出十個甚至幾十個農

民工代表，還不如一個農民工問題專家代表更能充分

地反映農民工群體的利益。 

 

 

四、三項建議 
 

全國人大代表數額的確定依據主要在於人大代

表代表性程度如何，這是關於人大代表代表性與數額

的關係的一個基本認識。通過以上關於數額多－代表

性強和數額多－代表性弱的兩組分析框架的研究，可

以看出： 

第一，確定較大規模的人大代表數額，並通過按

照各個社會階層、群體結構比例安排的方法來保證社

會各階層、各群體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佔據一定的

比例，進而保證全國人大代表的廣泛性的做法存在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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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要摒棄以往存在的人大代表數額越多代表性越強

的陳舊觀念，改變以數量堆積質量的方式，而要從注

重增強人大代表代表性的立場審視人大代表數額問

題，以質量規定數量。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中國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作

為展現人民主權的制度化形式，其總體指向是注重參

與國家治理的代表性功能。中國是一個地域遼濶，人

口眾多的多民族國家，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性質要求

其具有廣泛的代表性，以彰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民意

基礎。但是，不能僅僅將代表性的內涵理解為擴大代

表來源的廣泛性和足夠多的代表數額，將代表數額的

多少作為衡量代表性程序實現的標尺。不管代表來源

多麼廣泛，代表數額多大規模，不能有效地反映民

意，那就不具備代表性。人大代表數額越多，並不能

說明代表性程度越高。 

在確定全國人大代表數額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職權的行使和作用的發揮應該得到切實保證，增強人

大代表的代表性應該得到優先考量。如果只追求人大

代表的數額規模，而忽視人大代表有效行使職權、履

行職責和發揮作用，那麼人大代表的代表性也就無從

談起。在社會轉型、經濟轉軌的過程中，原來習慣以

政治身份、戶口身份、行政身份來安排代表比例的做

法已經不適應社會的發展，並不能有效增強人大代表

的代表性。一方面，機械地理解代表的結構比例要求

而忽視了代表的履職能力。另一方面，正如前述關於

人大代表結構問題的分析，某個群體的人大代表不必

然就能代表該群體的利益。因此，應改變以往那種通

過比例安排的方式來分配人大代表名額的做法，不再

按身份來安排代表比例，而應站在能選舉出有效發揮

人大代表代表性的立場來審視人大代表數額問題。 

第二，人大代表數額過多會限制代表性的實現，

應減少全國人大代表人數，以避免規模困境造成的效

能低下而減弱人大代表的代表性。 

現行全國人大代表的規模是相當龐大的，龐大的

規模對人大代表效能發揮有兩個不利的影響。一是由

於人大代表人數眾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體會議的

運作很困難，人大代表被迫局限於在代表團和小組會

議上活動，人大代表履行參政議政的職權就受到了很

大的限制，代表性當然大打折扣。二是人大代表人數

眾多自然就降低了單個的人大代表的影響力，人大代

表對行使民主權利的積極性就會受到影響。因此，提

高人大代表效能發揮就要求適當縮小人大代表數額

規模，這樣才能提高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運轉效率，

提高人大代表參政議政的積極性，最終確保人大代表

代表性的切實發揮。 

第三，從切實提高全國人大代表的代表性的立場

出發，逐步減少人大代表人數，通過健全工作機制包

括專職化等方式切實發揮人大代表履職作用，在綜合

考慮人口、地域等因素的基礎上確定適度規模的人大

代表數額。 

改變以各階層、各社會群體為結構因素的身份比

例安排方式來分配人大代表名額的做法，站在增強人

大代表代表性的立場審視人大代表數額問題，需要更

加深入思考何等規模的人大代表數額能保證人大代

表代表性得到增強。 

中國是一個地域遼濶，人口眾多的多民族國家，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性質要求其代表具有廣泛的代

表性，人大代表數額必須維持較大的規模。但同時必

須認識到，人數不是越多越好，太多就會不便於經常

開會行使職權，不能及時、有效發揮最高國家權力機

關的作用。代議機關人數的確定必須遵循兩條準則：

一是代表性和民主性；二是運行效率和運行成本。因

此，全國人大代表數額的確定必須考慮到兩個因素：

一方面是要有一定規模的人大代表數額，人大代表要

具有廣泛性，以確保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治合法性；

另一方面是要切實保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精幹和

高效，以保證民主制度安排的實現。 

正是因為考慮到以上兩個因素，中國目前一方面

保持了規模較大的人大代表數額，以體現廣泛性；另

一方面為了充分發揮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作用，保證

國家機器正常有效運轉，就在代表大會中選舉產生出

一個人數較少的 18，便於經常召集會議、行使職權、

討論決定有關事項的機構，這就是全國人大常委會。 

“常委會委員更注重常務性、專業性的特點，人大代

表更注重廣泛性、代表性的特點，把兩個方面結合起

來，是中國人大制度的一個特點和優勢，這樣，既汲

取了專職化和非專職化的各自有益之處，又弱化了它

們的弊端。”19 這種解釋說明非常之簡潔明快，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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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由於要求全國人大代表要具有廣泛的代表性，所

以全國人大代表的數額相對來講多一些；另一方面，

全國人大代表人數多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就不能經

常開會，就把工作交給常委會。 

這種雙層組織結構的制度設計的確在一定程度

上解決了一些問題。但是，這種解決問題的做法明顯

蘊涵着對代表性理解上的矛盾，使得常委會設立的合

法性面臨危機。一方面，為體現廣泛的代表性，全國

人大代表人數必須較多，但它無法充分有效行使代表

權力而使這種代表性無從體現。另一方面，常委會的

組成人員較少，工作效能比較高，但它的廣泛的代表

性存在致命缺陷。廣泛代表性和代表性實現的效能是

正相反的關係，肯定一方的制度設計勢必使另一方處

於尷尬和無法自圓其說的境地。 

要科學確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數額，必須在

代表性與運行效能兩個準則之間尋求適當的平衡。因

此，建議順應人大代表專職化的改革訴求，取消常委

會的設置，參照常委會的工作運行機制構建人大代表

工作運行制度。考慮到中國人口基數大、民族多、地

域廣等特殊情況，在確定全國人大代表數額時不宜操

之過急，應該綜合考慮多種因素和中國的實際情況。

為此，目前不宜大規模減少全國人大代表的數額，而

應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工作的

需要，分三步逐步減少人大代表數額，第一步可以改

變以往按階層、群體等身份安排人大代表名額的做

法，按照人口、地域及民族等要素確定 2,000 名左右

的人大代表規模；第二步將人大代表規模減少至

1,500 名左右，取消常委會的設置，實現人大代表專

職化；第三步根據人大代表專職化實際運行狀況，小

幅度調整人大代表規模，幅度範圍控制在 2,000 名以

下 1,000 名以上。

 

 

 

註釋： 
                                                 
1 第一至十屆全國人大代表數額具體數據來源於朱景文主編的《中國法律發展報告──數據庫和指標體系》，載於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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